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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(Q) 說明(A)

（一）申請相關

1
同一企業或同一負責人於同一時期申請及執行之
政府計畫總件數是否限制不得超過3件?

申請業者於本年度「5G專頻專網創新應用擴散計畫」，以申請1案為原則，
且不得以相同或類似研發計畫重複申請政府其他補助計畫。

2
5G專頻專網應用服務營運者、5G專頻專網服務
提供者或5G專頻專網應用方案提供者角色有沒
有限制?

5G專頻專網應用服務營運者、5G專頻專網服務提供者或5G專頻專網應用
方案提供者沒有限制是否為同一業者，惟提案時應提出相關能力證明。

3

申請企業資本額是否有限制3,000萬以上? 本計畫沒有限制申請企業資本額。僅規範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3,000萬元
以上之企業，申請應備資料，主導公司須提供最近3年、聯合申請公司須
提供最近1年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書。實收資本額未超過3,000萬之
企業，主導公司提供最近3年、聯合申請公司提供最近1年之營利事業所得
稅結算申報書（需包括損益及稅額計算表、資產負債表）。

4
申請企業必須是垂直產業場域營運業者，是否要
取得場域主的同意?

若自有場域屬租賃性質者，需提出場域所有權人，允許建置5G專頻專網
之許可證明(如：租賃合約、同意函等)，並證明前述提出之許可證明期間
應長於所申請計畫之執行期程。

5 聯合申請有家數限制嗎? 聯合申請沒有家數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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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(Q) 說明(A)

6

計畫規範企業申請本補助計畫，須揭露近 3
年獲政府相關研發補助計畫之事宜，且不得
以相同或類似研發計畫重複申請，惟若公司
之前有申請如AMR自走車與5G相關內容，是
否本次不能使用AMR的應用方案?

提案計畫若是利用既有成果往下深化則符合申請規範。

7

申請須知「資訊安全規劃」之場域資訊安全
驗證規劃，是由委託公正第三方資安公司進
行，並出具資安驗測報告，再提交授權驗證
單位「5G CASTLE資安協作聯盟」執行驗證
評估，有關驗證工作部分，提案商是否需要
付費？相關費用是否可編列於計畫經費中?

本計畫授權單位「5G CASTLE資安協作聯盟」於今年5月成立，聯盟任務之
一即為建立國內產業5G資安檢測暨驗證機制。
本計畫資訊安全驗證，應包含
1) 產品安全性驗證：受補助計畫所採用5G 服務的基地台設備，供貨廠商應

提供第三方公司檢測實驗室完成「3GPP 安全協定合規檢測」檢測報告。
2) 運作安全性驗證：場域資安驗證工作，測試項目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
(NCC)公布之「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資安檢測指引」為準，檢測工作
可委由第三方資安檢測實驗室依市場機制提供收費服務(資安檢測實驗室
須通過TAF認證或由5G CASTLE聯盟認可之試辦實驗室，目前有22家第
三方資安檢測實驗室，請參考說明會簡報P23)，檢測費用可編列於計畫
經費之驗證費，以及列入資安經費7%項目中。

3) 接受本案補助之廠商所完成「產品安全性驗證」與「運作安全性驗證」2
份檢測報告，須提交「5G CASTLE資安協作聯盟」執行驗證評估工作，
並出具證明文件作為結案驗收查核項目，此部分服務則不予收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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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(Q) 說明(A)

8

計畫審查原則項目之一「商業服務驗證可行性」
之定義為何?

有關審查原則中「商業服務驗證可行性」，係指「營運服務驗證可行性」，
計畫書中要著墨於團隊組成、現況剖析及未來合作伙伴說明、提案架構完
整程度及可能合作、連結之資源整合方向以及營運規劃與商業模式說明與
可行性分析等。驗證可實質輔助提升公司生產製造或服務能量之相關績效
指標及未來營運商轉之可持續性。

9
提案計畫與學界合作是否可列入加分項? 本專案歡迎業界與學界於應用技術方面合作，若有好的創新應用，於審查

原則「應用創新性」項目，即有機會取得較高之分數。

10
計畫有補助上限金額，是否有補助下限?因補助
金額過低恐會影響公司投入意願。

因政府補助資源有限，審查需考量資源最佳配置，期能快速帶動國內產業
投入5G專頻專網之規模；若導入5G專頻專網應用對公司有助益，公司應
有較高投入意願。

11
5G專頻專網除了N79還有哪些頻段也算在專頻
專網裡面?

目前只有N79頻段。

12
是否需要備援系統?備援的站用商頻來做備援，
是否符合補助規定?

1) 建議公司可自行考量營運及安全需要進行備援。
2) 備援原則建議以N79頻段為主，本案未規定備援不得使用商頻，應由

公司自行評估備援適當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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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(Q) 說明(A)

(二)計畫經費編列及核銷相關

1

計畫經費科目只有創新或研究發展人員之人事
費、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、創新或研究發展
設備之使用費及維護費、無形資產之引進、委
託研究或驗證費、國內差旅費、委託勞務費、
教育訓練費、推廣宣傳費這幾個科目嗎?

本計畫依據「數位發展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」第三條
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，其補助科目範圍限於與審核通過計
畫相關之項目，包括創新或研究發展人員之人事費、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
費、創新或研究發展設備之使用費及維護費、無形資產之引進、委託研究
或驗證費、國內差旅費、委託勞務費、教育訓練費、推廣宣傳費。

2

除無形資產引進、委託研究及委託勞務三項科
目經費合計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40%為原則之
限制，其他科目有限制百分比嗎?

除為確保計畫自主性，無形資產引進、委託研究及委託勞務三項科目經費
合計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40%為原則，其餘科目無百分比限制，每1項之
補助比例應低於50%。

3
聯合申請公司的計畫經費是不是編在委託研究
或委託勞務費?

屬聯合申請案，各公司應分別編列計畫經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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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(Q) 說明(A)

4

計畫規範資安經費至少為受補助計畫所需導入
「軟硬體資訊應用與服務建設」項目的經費 7%，
此經費7%是指總計畫經費嗎?

本計畫規範資安經費，係以受補助計畫所需導入「軟硬體資訊應用與服
務建設」項目之經費7%。如計畫總經費為3,000萬元，其中導入軟硬體
資訊應用與服務之項目經費（可能包含設備使用費、設備維護費、委託
研究費、驗證費等）為1,000萬元，則本計畫資訊安全相關項目經費至少
為70萬元（可包含資安人力、資安檢測相關費用）。

5

若公司已有投入資訊安全規劃，計畫規範資安
經費至少為受補助計畫所需導入「軟硬體資訊
應用與服務建設」項目的經費 7%，7%可以只
針對投入計畫之人事費核銷嗎?

本計畫資安經費，可包含投入計畫之資安人員之人事費，惟資安人力核
銷必須符合計畫規定，其人力應提出在職證明，並且資安人力的資格認
定必須具備以下至少一項，與本案資安工項相關的(1)資安證照、(2)資安
碩博士論文、(3)過去曾在資安專業單位(有資安能量登錄)服務超過一年
的資安工作經驗、(4)其他可資舉證之相關資料。

6

若公司在5G專頻專網之建置已超前部署，在計
畫核定前已發生之費用單據是否可核銷?

受補助計畫，計畫各項核銷單據皆須落在計畫執行期間。若無形資產之
引進、委託研究及委託勞務合約約定執行期間超出專案計畫核准執行期
間，應核減非計畫期間所應分攤之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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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(Q) 說明(A)

7

垂直產業場域營運業者執行本專案計畫所需使
用5G專頻專網設備及服務得為租賃制，針對此
租賃費用有無經費比例限制?

無經費比例限制，惟應自行注意經費編列之合理性。

8
有關創新或研究發展人員之人事費用，針對此
項費用項目有無經費比例限制?

無經費比例限制，惟應自行注意經費編列之合理性，並將經由審查委員
會評估合理性。

9

計畫中擬導入之相關軟體，應編列於哪項會計
科目?

導入軟體應視實際狀況編列費用
1) 如屬公司自行開發，得編列系統開發人員之人事費。
2) 如屬公司自行採購且列入資產者，得編列於設備使用費。
3) 如為委託外部公司安裝或進行軟體客製，得列入「委託研究費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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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(Q) 說明(A)

(三)執行相關

1

申請須知「資訊安全規劃」有『產品安全性
驗證』的部分，基地臺設備若已依據3GPP
SCAS TS33.511資安項目做過檢測，是否可
提供3GPP SCAS TS33.511的檢測報告給
「5GCASTLE資安協作聯盟」執行『產品安
全性驗證』評估工作？

1) 『產品安全性驗證』是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(NCC)公布之「第五代行
動通信基地臺資安檢測指引」之3GPP安全協定合規檢測內容 (編號
5.2.1.1~5.2.1.11)，而3GPP SCAS TS33.511資安項目是已涵蓋前述11項
檢測內容，可以提供合格的第三方資安公司出俱3GPP SCAS TS33.511檢
測報告給「5GCASTLE資安協作聯盟」執行評估作業。

2) 基地臺設備若提供3GPP SCAS TS33.511檢測報告，規格上必須與運用於
場域端的設備相同軟體版本，若已有版本更新，請同步提供版本異動(如：
功能差異、修補漏洞)說明文件。

2
有關受補助企業應配合進行SLA (Service
Level Agreement, SLA)服務品質評估，是
指5G服務業者，還是場域業者?

SLA為服務提供商與客戶間的協議，依本計畫情境，即為資通訊服務業者與
場域業者對於服務之共識，因此審核通過之計畫，場域業者應配合進行SLA
服務品質評估。

3

有關受補助計畫SLA 服務水準包含四大面向
指標(功能、效能、營運、資安)，四大面項
是否每項都必須提出對應指標?

受補助企業以實際服務，依四大面向(功能、效能、營運、資安)提出對應指
標，得無須四大面向皆提出對應指標，惟建置系統宜依據該場域之最終服務，
考量功能、效能、營運、資安等四大面向訂定之。

4
SLA 自評表是否為112/06/09提案之必要項
目?

受補助企業於112年12月底前配合提供「SLA 自評表」初版，將由「通訊傳
播創新基礎環境優化建置計畫」團隊提供輔導，協助訂定四大面向指標，並
於結案時完成SLA自評表做為驗收時之必要交付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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